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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 月 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1】第 15号），公司接到关注函后，

启动内控自查机制，对彭朋先生股票表决权委托权事宜在其本人进一

步陈述的基础上，进行了再认知，现针对关注函的问题回答如下： 

1、说明彭朋未遵守其原做出“不可撤销”约定，解除表决权委

托的原因。请律师就彭朋解除表决权委托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2020 年修正）》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等发

表意见。 

公司回复如下： 

（1） 解除表决权委托的原因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收到股东彭朋先生的《关于已解除表

决权委托的通知》，该通知称彭朋先生为理顺公司关系保障公司治理

架构改革，已解除了与山东星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

星潭”）的《表决权委托书》，解除表决权委托后，彭朋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 57,853,3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68%，表决权 57,853,38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68%。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4 日披露了该事项。 

经公司与股东彭朋先生再次沟通，彭朋先生称其在 2019 年 9 月

4 日将股票表决权委托给山东星潭的同时，还与山东星潭签订有股权

转让意向性协议，在山东星潭满足协议中附条件、附义务的相关约定

后，山东星潭将会收购彭朋先生的股票。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彭朋

先生才有将股票表决权委托给了山东星潭。 

但其后山东星潭并未实质性成就条件或完成相应的义务,违反股

票转让之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中“一、…基于此，经甲乙双方协商并

达成一致意见，甲方（山东星潭）以解决上述表格中因股票质押而产

生的债务的方式，作为向乙方（彭朋）支付 92,173,383 股股票的对

价”的约定，导致彭朋先生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回购纠

纷的 3432 万股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且剩余股票仍因债务问题被冻

结。彭朋先生在致函催促山东星潭履行协议、并申明因山东星潭未履

行义务而解除表决权委托后，山东星潭仍未就该解除通知而依法律规

定提起异议。在此基础上，彭朋先生致函公司董事会，通知其已解除

了赋予山东星潭的表决权委托。彭朋先生表示愿遵守《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及其他监管规定，在签订表决权委托书以及股

权转让协议后的十八个月内不解除表决权委托。 

律师事务所回复如下： 

彭朋在 2019 年 9 月 4 日将股票表决权委托给山东星潭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同时彭朋还与山东星潭签订有股权转让意向性协议。在山

东星潭满足协议中附条件、附义务的相关约定后，山东星潭将会收购



彭朋的股票。 

基于此，彭朋陈述将持有的公司全部股票表决权委托给山东星潭

的合理性能够成立。 

但，其后未见山东星潭有实质性成就条件或完成相应的义务。且

彭朋基于山东星潭的违约而致函山东星潭，申明基于山东星潭的违约

而解除对其的股票表决权的委托。 

据此，依据《民法典》《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彭朋的前述解除

对山东星潭的全部股票表决权委托的民事行为未违反强制性规定。但

是相关民事行为在满足监管要求后，依法产生法律约束力。 

 

2、说明此次委托表决权事项的解除是否会对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的状态产生影响，并从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成员构成及推荐和提名

主体、过往决策实际情况等维度论证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的合理

性。 

公司回复如下： 

（1）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所示：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数量及比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总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1 彭朋 57,853,383 7.68 

2 南通东柏文化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592,469 5.39 

3 陈建新 17,226,187 2.29 

4 申媛媛 14,069,560 1.87 

5 朱秋萍 13,719,597 1.82 



6 南通富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974,337 1.72 

7 石莉 12,648,117 1.68 

8 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1.33 

9 深圳市招商局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9,048,000 1.20 

10 俞洵 8,267,348 1.10 

从股东持股比例角度来看，公司不存在持股比例在 50%以上的控

股股东，也不存在可以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的股东。公

司股权结构分散，也未发现持股 5%以上的前 2 大股东有关联关系和

一致行动关系，股东之间持股比例接近，不存在一方远超另一方的情

形。 

（2）截至目前，公司现任董事会成员构成及推荐和提名主体如

下表所示： 

东方网络现任董事会成员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任职状态 推荐及提名主体 

张群 董事 2019.03.29 现任 
第六届董事会提名，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彭敏 董事 2018.04.09 现任 

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四十六次会议、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核通过。 

宋小忠 董事 2019.03.29 现任 
第六届董事会提名，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陈阳旭 董事 2019.07.05 现任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公司董事会

提名，且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核通过。 

孙建 董事 2019.07.05 现任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经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核通过。 

丁建安 独立董事 2020.12.29 现任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经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核通过。 



陈守忠 独立董事 2019.03.29 现任 
第六届董事会提名，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寿祺 独立董事 2018.03.01 现任 

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四十二次会议、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如上表所示，从董事会成员构成及推荐和提名主体角度来看，公

司不存在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股东。  

（3）过往决策实际情况 

经统计近一年本公司召开的历次股东大会，出席或者委托代理人

出席（包括网络投票）每次会议的股东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会议召开时间 会议名称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的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 2020年 1月 8日 
2020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14.7800% 

2 2020年 1月 15日 
2020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12.7363% 

3 2020年 4月 7日 
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 
15.3368% 

4 2020年 12月 29日 
2020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5.4341% 

从过往决策实际情况角度来看，公司任一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不

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解除表决权委托后，彭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7,853,3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68%，表决权 57,853,383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7.68%。彭朋先生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但从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

成员构成及推荐和提名主体、过往决策实际情况等多个维度和方面核

查和验证，本公司仍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本次彭朋先生解除表决权委

托对公司无实际控制人不产生影响。 



特此函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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